投诉问题办理情况公示表
公示单位：五华区人民政府　　      　2021年5月8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D2YN202105020048。投诉人反映：昆明市五华区春晖小区23号院雨水沟开挖两年未恢复，渣土露天堆放无人清理。


	核实情况
	前期在大观街和佳华巷1楼经营餐饮的商户共有13家，其中昆明市五华区春晖小区23号院，为原西山区政府宿舍。2018年开始，西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对该院坝进行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并非开挖雨水沟），该工程建设中有关设施建盖与周边小区部分业主未达成一致意见，致使该工程停工近两年。因项目停工，施工方已将小区内开挖的作业面土方回填，并进行覆盖，因覆盖不完全，致使部分作业面土方裸露。投诉情况属实。

	办理情况
	1.由丰宁街道办事处发函给西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求其督促施工方尽快推进工程建设，并联合五华区相关职能部门及社区配合西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妥善处理项目建设与周边小区业主存在的问题纠结。丰宁街道于5月3日函请西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督促施工方“立即对停工后土方裸露作业面进行全面覆盖和规范处置，防止扬尘污染小区环境，确保小区居民出行方便，并做好相关宣传解释工作”。
2.由丰宁街道办事处联合区级相关部门、社区督促责任主体
对停工后土方裸露作业面进行全面覆盖和规范处置，防止扬尘污染小区环境，确保小区居民出行方便，同时做好相关宣传沟通协调工作。目前施工方已对裸露区域进行了全覆盖处置，避免产生扬尘污染及影响小区居民的正常通行。
3.为确保案件整改落实到位，区城管局环卫处举一反三，加大春晖路23号院内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督促五华北控公司严格按照环卫作业规范及要求，加强春晖路23号院内的垃圾桶点生活垃圾日常清运工作，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区环卫处已加大日常巡查检查监管力度，把该小区的环卫工作纳入作业公司常态化的管控范围，做好日常环卫清洁工作。

	办理单位
	丰宁街道办事处

	主要工作成效
	2021年5月6日，丰宁街道办事处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复查，施工方已完成春晖路23号院坝内停工后土方裸露作业面的全面覆盖和规范处置。另外，西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将于近期向西山区政府提交该项目报告，尽快重启该工程项目的建设，从源头上消除对小区居民生活环境的不利影响。

	公示说明
	丰宁街道办事处：朱兴泽1388819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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